2023年元阳县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绩效执行结果说明

2023年元阳县财政委托第三方评价机构对重点项目进行跟踪评价，选择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关注度高、涉及民生、扶贫等领域的工作进行绩效再评价。
一、建立健全制度
[bookmark: _GoBack]按照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结合我县实际情况，我县出台印发以下绩效管理配套制度办法：1.《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预算绩效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元财发〔2018〕126号）、2.《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建立预算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的通知》（元财发〔2019〕117号）、3.《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元财发〔2020〕55号）、4《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元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元财发〔2020〕141号）、5.《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元财绩发〔2021〕1号）、6.《元阳县财政局关于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元财绩发〔2021〕2号）、7.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部门预算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元财绩发〔2021〕3号）、8.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预算绩效目标编审工作规程（试行）》（元财绩发〔2021〕5号）、9.《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建立预算绩效分行业分领域绩效指标和标准体系》（元财绩发〔2021〕6号）、10.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元财绩发〔2021〕7号）、11.《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建立预算绩效评价结果应用机制的通知》（元财绩发〔2021〕12号）、12.元阳县财政局转发《关于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的指导意见》（元财绩发〔2021〕14号）、13.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管理办法》（元财绩发〔2021〕15号）、14.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部门预算绩效运行监控管理暂行办法》（元财绩发〔2021〕17号）、15.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做好2021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元财发〔2021〕81号）、16.《元阳县财政局关于成立预算绩效管理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元财发〔2022〕139号)、17.《元阳县财政局关于成立预算绩效目标管理与事前绩效评估审查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元财绩发〔2022〕1号)、18.《元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元阳县绩效管理办法的通知》(元政办发〔2022〕14号)、19.《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的通知》（元财绩发〔2022〕2号）、20.《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财政局绩效评价质量控制机制（试行）的通知》（元财发〔2022〕173号）、21.《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元财发〔2022〕138号）、22.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预算绩效指标库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23.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完善事前绩效评估机制的实施方案、24.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元阳县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方案》的通知（元财发〔2023〕59号），为实现绩效管理工作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提供了制度保证，确保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轨道上健康有序进行。
二、重点绩效评价情况
2023年度元阳县财政和部门评价范围从一般公共预算拓展到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县财政局围绕2022年度元阳县政府重要决策部署和财政支出重点，对6家单位部门整体支出和10个财政性资金支出项目（包括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政府性基金预算项目、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项目）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1）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元阳县市场监督管理局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政务服务管理局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教育体育局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残疾人联合会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供销社合作联社2022年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2）一般公共预算：元阳县2022年普通高中助学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2022年度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项目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2022年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上新城乡2022年以工代赈示范工程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市政综合管理一体化特许经营管理项目绩效评价报告；（3）政府性基金预算：上新城乡小土龙村委会福照山新寨活动室建设-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农村安全饮水保障工程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绩效评价报告；（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元阳县2022年国企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资金报告；（5）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元阳县2022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绩效评价报告、元阳县2022年城乡医疗救助项目绩效评价报告。
三、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
根据《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对2022年度部门整体支出及项目支出单位绩效自评审核结果的通报》《元阳县财政局关于开展财政绩效评价结果整改的通知》《元阳县财政局关于部门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的通知》，要求各单位按照要求及时上报整改材料，并将绩效评价结果和部门预算安排相挂钩，将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和绩效评价结果情况作为改进部门预算管理和安排以后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的重要依据。与资金管理直接挂钩。对部门项目绩效评价结果为“优”或县级财政重点项目资金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的项目，财政将优先予以资金保障。
